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事指南

一、申请条件
我市城镇区域户籍人员、城镇区域常住并参加我省基本养老保险1年以上人员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登记失业人员，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大龄人员：申请认定时女性年满45周岁、男性年满55周岁及以上的人员（高海拔地区申请认定时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及以上人员）。
2.残疾人员：持有《残疾人证》的人员。
3.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4.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由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5.零就业家庭成员：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确认登记的零就业家庭成员。
6.长期失业人员：申请认定时登记失业已连续1年以上的人员。
7.土地被依法征用的失地农民。
8.省政府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申请材料
1.申请人本人的《就业创业证》原件；
2.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本人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复印户主页和本人页），非我市城镇区域的户籍人员需提供派出所出具半年以上的居住证明及1年以上我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证明；
4.申请人本人填写《四川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表》；
5.按认定的就业困难类型不同而提供不同资料：
（1）残疾人员：《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
（2）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认定证明。
（3）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由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返贫监测对象认定证明。
（4）零就业家庭成员：由公共就业机构认定的零就业家庭相关证明。
（5）长期失业人员：申请认定时登记失业已连续1年以上的相关证明。
（6）失地农民：土地被依法征用的失地农民相关证明。
三、办理时限：即办件（承诺时限）
四、咨询电话：028-27221358  028-27273259
五、收费标准：不收费
六、办理地点：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初审；就业服务中心16号就业创业服务窗口复审。
[bookmark: _GoBack]七、办理流程：申请人本人持所需资料到户口或常住地所在村（社区）提出认定申请→村（社区）审核资料，对初审合格者在辖区内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将审核合格的资料上报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镇（街道）对村（社区）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将人员信息录入V3.0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和审核后，并将符合条件人员的相关资料上报市就业中心促进科→就业中心促进科复核资料，在V3.0系统中审核通过，打印相关信息并加盖业务公章→将已认定的《就业创业证》返还给申请人。
